
 

个人《信用承诺书》 

致：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本人系设立于       省       市的       （施工、监理、造

价咨询、设计、勘察、勘察设计）企业的         注册人员。 

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在呼和浩特

市进行业务活动时，将严格遵守国家、内蒙古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建

筑市场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规定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承担

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罚。 

全面履行各项应尽业务，自觉维护呼和浩特市建筑市场秩序，严

格自律、规范经营、诚实守信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依法接受

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和日常检查，并如实提

供有关情况和材料。极参与呼和浩特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倡树以信

笃行，以诚兴业的传统美德。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、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身份证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